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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環  
昃臣道8號  
立法會大樓  
立法會秘書處  
助理法律顧問  
易永健先生  
 
易先生：  

《殘疾人士院舍規例》  
(2011年第111號法律公告) 

 
 二零一一年七月十九日有關《殘疾人士院舍規例》(《規例》)的
來信收悉。本局現就來信提出的各項事宜作出以下回應。  
 
第 5(4)(d)條  — 保健員註冊紀錄冊  

2. 《規例》生效後，在安老院及殘疾人士院舍任職的保健員，須分

別於《安老院規例》(第 459A 章)及《規例》下的紀錄冊註冊。當中

有部分保健員可能同時在兩個紀錄冊下註冊，以獲取兩類保健員的任

職資格。  
 
3. 《安老院規例》及《規例》均有條文訂明，如社會福利署(社署)
署長認為保健員的註冊是藉欺詐手段獲得，或署長不再信納該人具備

所需資格、有能力勝任，或是註冊為保健員的合適人選，其註冊可被

刪除。就同時於兩個紀錄冊下註冊的保健員而言，如社署署長基於上

述原因根據《安老院規例》刪除該人的安老院保健員註冊，則其在《規

例》下的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註冊亦會根據《規例》第 5(4)(d)條被刪
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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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擬訂《規例》第 5(4)(d)條的原因，是考慮到任職安老院及殘疾

人士院舍的註冊保健員，其所需資歷及職責相若，如署長決定刪除保

健員在《安老院規例》下的註冊，我們認為有必要同樣地刪除他在《規

例》下的註冊，以確保殘疾院友的福祉。有關安排符合《殘疾人士院

舍條例》(《條例》)及《規例》提升殘疾人士院舍服務質素和保障院

友的立法原意。  
 
5. 此外，考慮到在一般情況下，保健員主動提出只刪除其中一個紀

錄冊註冊的可能性不大。因此，我們原擬訂將《安老院規例》第 5(4)(b)
條(即以書面要求將其姓名刪除)應用於《規例》第 5(4)(d)條。有見及

立法會法律顧問提出的意見，我們將作出修訂，讓那些主動以書面提

出刪除安老院保健員註冊的人士，可選擇保留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的

註冊。  
 
第 15 條  — 營辦人須確保廣告載有若干資料  

6. 《規例》第 15 條的目的，是讓公眾可從殘疾人士院舍廣告了解

該院舍是否已獲發殘疾人士院舍牌照或豁免証明書。我們無意加入額

外條文規管廣告其他資料的準確性。事實上，《失實陳述條例》(第
284章)已有規管失實的陳述。該條例的第 3條指明，任何人在立約的

另一方向他作出失實陳述後訂立合約，結果因此蒙受損失，可引致作

出失實陳述的人要承擔損害賠償的法律責任。  
 
第 23 條  —  住客人均樓面面積  

樓面面積計算方法  
 
7. 我們以「室內淨可用面積」的概念來計算院舍是否符合最低的人

均樓面面積要求。因此，但凡可供院友使用、進行活動，以及僅供院

舍用於為院友提供服務的室內地方(包括洗手間及煮食設施、辦公地方
及共用空間等)均可計算入內。《規例》亦訂明，在計算樓面面積時，

須扣除任何空地、平台、花園或院舍內社署署長信納為不適合用作殘

疾人士院舍的其他地方的面積(例子包括職員宿舍、天台、窗台等)。  
 
8. 由於有關的計算方法涉及較多技術性及詳細的資料，並可能因建

築科技的進步而有所改變，我們會將樓面面積的詳細計算方法列於

《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》(《實務守則》)之中，方便日後更新。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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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發牌制度的一部份，殘疾人士院舍若不符合《實務守則》的要求，

社署署長可根據《條例》第 7(3)(c)條，拒絕向有關院舍發出牌照。  
 
“任何空地” 
 
9. 《規例》第 23(2)條乃參照《安老院規例》第 22 條而訂，當中
的“任何空地”(any open space)是指室外空地。而《規例》英文文本“any 
open space”中的“open”本身亦已有室外的含意。事實上，一些現行的

法例亦沒有就“空地”一詞提供定義。例子包括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

(第 132 章)中，簷篷可指「毗鄰空地之內或之上豎設，並以支柱或其
他方式支撐的」的構築物。該條例並沒有為“空地”一詞提供定義。  
 
第 24 條  —  通達的程度  

10. 《規例》第 24條所指的通達程度，是指緊急服務(包括消防或救
護服務隊伍)是否暢通可達。在一些情況下(例如火警)，升降機並不是

提供緊急服務的必要條件。社署牌照事務處會諮詢消防處及屋宇署，

就個別院舍是否符合《規例》第 24 條下的規定進行評估，考慮的因

素包括院舍位置等。社署牌照事務處亦會向院舍營辦人發出指引，就

選擇合適的處所提供建議。  
 
 

勞工及福利局局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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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一一年八月十二日  

 




